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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健身身卡卡想想转转让让，，还还得得另另交交220000元元
□商家：健身卡专卡专用，转让需重新录入客户信息
□律师：如办卡时没有约定转让费，消费者有权不交

“记名预付卡转让，需要通
过发卡单位的同意。”济宁高新
区圣昊法律服务所律师陈登峰
说，记名预付卡持有人与发卡单
位属于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
相关规定，记名预付卡转让等于
将权利转让给第三人，发卡单位
需要承担的义务也一并转移，因
此需要征得发卡单位的同意。

而针对转让费，陈登峰认
为严格来说记名预付卡的转让
并不属于消费过程，而是合同
主体的变更，需要三方一起完
成权利、义务的转让。“转让时
附加的条件应由三方协商决
定，法律上并没有相关规定。”
陈登峰说，如果办卡时没有明
确规定转让费用，持卡人有权

不缴纳转让费，并不违反法律
规定，商家应该给办理。

采访中有消费者认为，发
卡单位对于转让费的规定，属
于单方面制定的对消费者不公
平格式条款，即“霸王条款”，违
反了新《消法》的相关规定。对
此，济宁市消协秘书长刘德山
介绍，服务合同内的格式条款

是否是霸王条款，在界定时存
在不确定性。预付卡的条款是
消费者与商家商讨后达成的一
致，还是商家隐瞒或有意忽略
单方面做出的对消费者不公
平、不合理的规定，很难界定。

“所以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时，
应该签订合同，维权时就能省
去不少麻烦。”

合同未提前约定，不缴费商家也须办理

本报济宁3月12日讯(记者
孟杰 通讯员 权尊彦 ) 民警
巡逻时遇上三车追尾事故，上前
核查却发现其中一辆是被抢劫的
失车，随即将驾驶员带回派出所
调查，并成功抓获其他三名犯罪
嫌疑人。

2月6日晚，嘉祥县公安局兖
兰路派出所副所长张吉文和同事
巡逻时，在吉祥路与蒙山路交叉
口发现一起三辆车追尾事故，事
故两方发生争执，遂上前安抚双
方情绪。“当时中间的轿车尾部严
重受损，后备箱里散落的物品疑
似吸毒用具。”张吉文赶紧和同事
对车上物品进行检查，却发现了
头套、刀具、口罩和一副车牌照。
民警立即将驾驶员牟某带回派出
所了解情况，经询问，牟某承认了
车辆是抢劫所得，还供出了三名
同伙和其他犯罪事实。

随后，团伙成员崔某投案，丁
某和袁某被民警抓获。经调查，4

人结伙以租车位为名，先后抢劫
三辆“黑出租”。目前，4名犯罪嫌
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三车连环追尾

“撞出”盗窃团伙

本报济宁3月12日讯(记者 路
帅 通讯员 周宏伟 尹鸿鹏)
10日15时许，微山一司机醉酒驾车
遇到交警检查，强行开车逃离被民
警抓住方向盘，竟拖行民警十几
米，险些开到路边沟里。

3月10日15时许，微山县交警
在104省道夏阳路口设卡查酒驾，
一辆黑色轿车发现交警后慌忙
调头，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将该车
拦下。民警让司机下车接受检
查，该车司机却开车逃跑，车门
都没关。这时，协警胡世亮抓住
了该车方向盘，责令司机停车，
司机却并不理睬，拖行胡世亮十
几米，险些开到了路边的沟内。
其他民警立即将该司机控制，为
其进行呼气时酒精测试，结果显
示该司机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
162mg/100ml，涉嫌醉酒驾驶。

随后，该车司机王某被带回
交警大队，民警调查发现其曾在
微山和枣庄薛城有过两次酒驾
被查的前科，驾驶证已被吊销。
目前，王某的血样已被送检，此
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酒司机醉驾闯卡

拖行协警十几米

本报济宁3月12日讯(记者
张林 通讯员 任鸿雁 )

患有精神疾病，12年前从家里
走失，胡先生以为再也见不到
姐姐了。而任城警方的热心帮
助，让这对姐弟重逢了。借助耐
心的询问，民警从老人的只言
片语中找到线索，成功将其送
回了家。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本以
为再也见不到姐姐了。”12日上午
11点，记者在安居街道桥西村见
到了胡先生，他告诉记者，姐姐胡
玉以前曾因婚姻问题受到刺激，
患上了精神疾病，病情一直时好
时坏。2002年，姐姐一连许久都没
有与家人联系，意识到可能走失
之后家人一直在寻找，但却杳无
音讯。“父亲到临终时，还对没能
找到姐姐耿耿于怀。我们姐弟能
重逢，太感谢民警同志了。”

据介绍，2月20日上午6点，
任城区公安分局任兴路派出所
接到报警，任城区政府西门岗
亭内有一名老太太，精神好像
不太正常，需要帮助。民警迅速
赶往现场，发现该老人明显精
神异常，无法说明身份、住址
等。办案民警孙海峰先将老人

带到了派出所，给老人准备了
食物，然后着手帮老人找家。

“当时老人自己在纸上写出
了‘胡玉芬’三个字，我们认为应
该是她的名字，而且听她口音也
是济宁人，就以此为依据开始查

询。”孙海峰说，通过警务平台、
全国人口查询系统，他们一共找
到152位同名的女性群众，但最
后确认都不是这位老人。随后，
民警耐心和老人交流，通过其只
言片语发现了“八里庙、安居、桥

西”等关键词汇，立即找到桥西
村村干部核实，发现多年前该村
确实走失过一位女性，联系走失
女性的家属后，最终确认就是这
位老人。据了解，目前老人正在
医院接受治疗。

走走失失了了1122年年，，老老人人终终于于找找到到家家了了
任城警方辗转确定老人身份，将其送回了家

市民李女士于去年12月在
城区古槐路某健身俱乐部办理
了一张年卡，年后因为报了辅
导班，业余时间比较紧张，健身
卡一直闲置，李女士准备转让
给别人使用。而到俱乐部咨询
时，却被告知需要交纳200元转

让费，让李女士有些不太理解。
“办卡时花了近一千元，现

在已经过去将近3个月，因为不
能退卡才想转让出去，但要交
200元转让费，有点贵。”李女士
说，转让需要重新录入信息，这
个可以理解，但几十元钱应该

就够了，200元有点多。
无独有偶，市民孙女士去

年情人节也在共青团路一健身
俱乐部办理了情侣年卡，花了
1314元，但一直未开通闲置了
一年。想要转让，俱乐部也让交
200元转让费。“我办理的年卡

还没有开通，一直没有使用过，
也得交200元，不太合理。”孙女
士说。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李
女士、孙女士这样办理了健身
卡，因闲置而转让的情况不在
少数，大部分都遇到了俱乐部
所说的转让费的问题。

随后，记者走访了城区几
家健身俱乐部，发现大部分俱
乐部的健身卡均采用实名制，
只允许本人使用，一般不允许
退卡和转让。但如果顾客确实
需要转让，则要缴纳转让费，
通常为200元，高的甚至要交
500元。

“用户办理健身卡需要录
入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号、
个人照片等，这样进入俱乐部
时，通过刷卡就可以确定是本
人在使用。”金宇路上一家健
身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介绍，健
身卡办理后一般不接受退卡
和转让，但如果客户因特殊情

况转让，需要缴纳一定的转让
费，客户办理健身卡时，工作
人员也会将这些信息告知客
户。

“由于考虑到市民出差、
生育等实际情况，办理年卡的
普通用户有一次临时停卡的
机会，生孩子的女客户可以申

请二次临时停卡。如果没有特
殊的情况，也就没有必须转让
的理由了。”城区太白楼路上
一家健身俱乐部的工作人员
对记者说。而不少健身俱乐部
的负责人也表示，办理年卡的
用户可以申请一次假期或是
办理暂时停卡。

A 转让得交200元，市民觉得有点贵

B 城区很多健身俱乐部，都有转让费

动辄上千元办了健身卡，却因工作生活方面的原因闲置，想转让给别人
使用，健身俱乐部却让缴纳200元费用才能办理，理由是需要重新录入客户信
息。消费者认为是“霸王条款”，律师称如果合同上或办卡时双方未约定转让
费用，消费者有权拒绝缴纳。

本报记者 公素云 高雯

民警使用警务平台和全国人口查询系统排查。 张林 摄

律师说法

转弯过急货车侧翻

3月12日凌晨5点，邹城市马
踏飞燕转盘处，一大货车右转时，
车速过快发生侧翻，驾驶人头部
擦伤，车上的木材散落一地。

本报通讯员 蒋德军 黄欣
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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